
釋字第6 4 5號解釋文

﹙公投法中立法院有公投提案權違憲? 公投審議委員的任命規定違憲?﹚

一、公民投票法第十六條第一項規定：「立法院對於第二條第二項第三

款之事項，認有進行公民投票之必要者，得附具主文、理由書，經立法院院會

通過後，交由中央選舉委員會辦理公民投票。」旨在使立法院就重大政策之爭

議，而有由人民直接決定之必要者，得交付公民投票，由人民直接決定之，並

不違反我國憲政體制為代議民主之原則，亦符合憲法主權在民與人民有創制、

複決權之意旨；此一規定於立法院行使憲法所賦予之權限範圍內，且不違反憲

法權力分立之基本原則下，與憲法尚無牴觸。

二、公民投票法第三十五條第一項規定：「行政院公民投票審議委員會，

置委員二十一人，任期三年，由各政黨依立法院各黨團席次比例推荐，送交主

管機關提請總統任命之。」關於委員之任命，實質上完全剝奪行政院依憲法應

享有之人事任命決定權，顯已逾越憲法上權力相互制衡之界限，自屬牴觸權力

分立原則，應自本解釋公布之日起，至遲於屆滿一年時，失其效力。

釋字第6 4 5號理由書

憲法第二條規定：「中華民國之主權屬於國民全體。」依憲法本文之設

計，我國憲政體制係採代議民主，其後雖歷經多次修憲，惟憲法第五十三條規

定行政院為國家最高行政機關，第六十二條、第六十三條規定，立法院為國家

最高立法機關，由人民選舉之立法委員組織之，代表人民行使立法權；立法院

有議決法律案、預算案、戒嚴案、大赦案、宣戰案、媾和案、條約案及國家其

他重要事項之權。又中華民國八十六年七月二十一日修正公布之憲法增修條文

第三條第二項亦維持行政院對立法院負責之精神，是代議民主之政治結構並無

本質上之改變。

憲法第十七條另規定：「人民有選舉、罷免、創制及複決之權。」第

一百三十六條復規定：「創制、複決兩權之行使，以法律定之。」足見憲法

亦明定人民得經由創制、複決權之行使，參與國家意志之形成。在不改變我國

憲政體制係採代議民主之前提下，立法機關依上開規定之意旨，制定公民投票

法，提供人民對重大政策等直接表達意見之管道，以協助人民行使創制、複決

權，與憲法自屬無違。



創制、複決權為人民之基本權利，是公民投票案以由人民提出為原則，

惟立法院代表人民行使立法權，對國家重要事項有議決之權（憲法第六十二

條、第六十三條參照），對國家重要政策之形成或變更亦有參與決策之權（本

院釋字第五二０號解釋參照）。公民投票法第十六條第一項規定：「立法院

對於第二條第二項第三款之事項，認有進行公民投票之必要者，得附具主文、

理由書，經立法院院會通過後，交由中央選舉委員會辦理公民投票。」同法第

三十一條第三款規定有關重大政策案經公民投票通過者，應由權責機關為實現

該公民投票案內容之必要處置。上開規定旨在使立法院於代表人民行使前述權

限之範圍內，且不違反憲法權力分立之基本原則下，就重大政策之爭議，而有

由人民直接決定之必要者，得依法交付公民投票，由人民直接決定之，並不違

反我國憲政體制為代議民主之原則，亦符合憲法主權在民與人民有創制、複決

權之意旨，尚難逕論公民投票法第十六條第一項之規定侵犯行政權，或導致行

政、立法兩權失衡之情形。

綜上所述，公民投票法第十六條第一項之規定，於本解釋意旨範圍內，與

憲法尚無牴觸。

為保障人民之創制、複決權，使公民投票順利正當進行，立法機關應就

公民投票有關之實體與程序規範，予以詳細規定，尤應以法律明確規定有關

公民投票提案之實質要件與程序進行，並設置公正、客觀之組織，處理提案之

審核，以獲得人民之信賴，而提高參與公民投票之意願。惟立法者為上開立法

時，除應本於主權在民原則妥為規範外，亦當遵循權力分立原則，對於行政院

應享有之人事決定權，自不得制定法律，逾越憲法上權力相互制衡之界限，而

完全予以剝奪。

公民投票法第三十四條規定：「行政院應設全國性公民投票審議委員會，

審議下列事項：一、全國性公民投票事項之認定。二、第三十三條公民投票

案是否為同一事項之認定。」是全國性公民投票審議委員會係設於主管機關

行政院之內，而負有特定之職掌。復按公民投票法第十條第二項規定：「審議

委員會應於收到公民投票提案後，十日內完成審核，提案不合規定者，應予駁

回。」第三項規定：「前項提案經審核完成符合規定者，審議委員會應於十日

內舉行聽證，確定公民投票案之提案內容。」同法第十四條第二項規定：「公

民投票案經審查無前項各款情事者，主管機關應將該提案送請各該審議委員會



認定，該審議委員會應於三十日內將認定結果通知主管機關。」第三項規定：

「公民投票案經前項審議委員會認定不合規定者，主管機關應予駁回；合於規

定者應函請戶政機關於十五日內查對提案人。」同法第五十五條第一項規定：

「全國性或地方性公民投票案經審議委員會否決者，領銜提案人於收到通知後

三十日內，得依行政爭訟程序提起救濟。」準此，設於行政院內之全國性公民

投票審議委員會，對全國性公民投票提案成立與否具有實質決定權限，對外則

以行政院名義作成行政處分，行政院對於該委員會所為之決定並無審查權，領

銜提案人對其決定如有不服，則循訴願及行政訴訟程序謀求救濟。

全國性公民投票審議委員會之組織係置於行政院內，並非獨立之行政機

關，而是在行政程序上執行特定職務之組織，屬行政程序法第一百十四條第一

項第四款所稱「參與行政處分作成之委員會」；其職務係就個別全國性公民投

票案，審議是否符合規定而屬得交由人民創制或複決之事項，具有協助人民正

當行使創制複決權之功能，性質上屬行政權。因行政掌法律之執行，執行則有

賴人事，是行政權依法就所屬行政機關之具體人事，不分一般事務官或政治任

命之政務人員，應享有決定權，為民主法治國家行政權發揮功能所不可或缺之

前提要件。該委員會既設於行政院內，並參與行政院作成行政處分之程序，故

對該委員會委員之產生，行政院自應享有人事任命決定權。惟有鑑於全國性公

民投票審議委員會之功能與一般行政機關須為政策之決定及執行者不同，故其

委員之產生並非憲法第五十六條之規範範圍，立法院固非不得參與或以其他方

式予以適當之制衡，但其制衡應有界限。

公民投票法第三十五條第一項規定：「行政院公民投票審議委員會，置委

員二十一人，任期三年，由各政黨依立法院各黨團席次比例推荐，送交主管機

關提請總統任命之。」關於委員之任命，由政黨依立法院各黨團席次之比例獨

占人事任命決定權，使行政院院長對於委員之人選完全無從置喙，僅能被動接

受提名與送交總統任命，實質上完全剝奪行政院應享有之人事任命決定權，顯

已逾越憲法上權力相互制衡之界限，自屬牴觸權力分立原則，應自本解釋公布

之日起，至遲於屆滿一年時，失其效力。

聲請意旨又指，公民投票法第十八條於立法院之審議程序，涉及違憲部

分，按立法院審議法律案，須在不牴觸憲法之範圍內，依其自行訂定之議事規

範為之。法律案經立法院移送總統公布者，曾否踐行其議事應遵循之程序，除



明顯牴觸憲法者外，乃其內部事項，屬於議會依自律原則應自行認定之範圍，

並非釋憲機關審查之對象，業經本院釋字第三四二號解釋在案。公民投票法第

十八條於立法院審議之程序，是否違憲，尚非明顯，有待調查，依現行體制，

釋憲機關對此種事實之調查受有限制，依本院上開解釋意旨，此部分應不予解

釋。

至聲請意旨另指公民投票法第二條第二項第四款及第三十一條第四款之

規定，有違反憲法第二十七條第一項第四款、第一百七十四條第二款及八十九

年四月二十五日修正公布之憲法增修條文第一條第二項第一款規定部分，因

九十四年六月十日修正及增訂公布之憲法增修條文第一條、第十二條已明定，

憲法修正案應經公民投票複決，故公民投票法第二條第二項第四款及第三十一

條第四款之違憲疑義已不復存在，無解釋之必要，應不予受理。


